
徂汶景区关于做好 2021年度残疾人就业保
障金征收缴纳工作的通知

根据《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270号公布，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1号修订）和《关于转

发<山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>的

通知》（泰财非税〔2018〕36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1年

泰安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收缴纳范围

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

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。

二、征收缴纳标准

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.5%的

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

比例的，应当缴纳保障金。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

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

均工保障金年缴纳额=（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×1.5%-

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）×上年用人单位

在职职工资之积计算缴纳。计算公式如下：年平均工资。

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，按用人单位上年在

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。用人单位

在职职工工资总额，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

用人单位的在职职工，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

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（含 1年）劳动合同（服务协议）的

人员。季节性用工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。以劳务派遣用工

的，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。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

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，将残疾人数计入用人单位

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。

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，

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，可以不是整数（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
三、优惠及免征

（一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，按照当地社会

平均工资 2倍执行。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照所在地城镇非私

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

权计算。

（二）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用人

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达到 1%（含）以上，但未达到

1.5%的，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%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用

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%以下的，按规定应缴费额

的 90%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（三）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在

职职工人数在 30人(含)以下的企业，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

障金。

四、认定申报

（一）认定审核（2021年 4月 1日—4月 30日）



今年我省启用“山东省残疾人公共服务管理系统”（以下

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，用人单位登录“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”认

定安置残疾人就业人数，由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，按

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通过管理系统向各级残联填报有关信息

（其中：市直机关、团体、市属以上驻泰机关事业单位及旅

游开发区所属企业通过管理系统向泰安市残联填报有关信

息）。用人单位申报时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，未按规定时

限申报的，视为未安置残疾人就业，具体操作程序见附件。

（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可在泰安市残联网站“教育就业”栏目

中查询。网站地址：http://taian.sddpf.org.cn)

（二）申报缴纳（2021年 7月 1日-10月 31日）

保障金实行按年申报缴纳，用人单位可以选择网上申报

或上门申报的方式。向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所在地

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。

用人单位应于 10月 31日前填报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

费申报表》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，

据实申报本单位上年在职职工人数、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

资、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等信息。用人单位应对申

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由泰安高新区税务局、徂汶景区残联负责

解释。

（二）残疾人就业认定的问题可咨询徂汶景区残联；保

http://www.sdcl.org.cn:8092/)


障金申报缴纳问题可咨询 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高新区税务

部门；业务及政策咨询：黄苇 0531-86158955；系统意见建

议反馈：刘伟 0531-86158957；技术咨询：李文菲

0531-86158985。

徂汶景区残联系统联系人：赵菲菲，咨询电话：8913829

泰安高新区税务系统咨询电话：8937710

附件：用户注册、单位信息绑定和就业申报操作手册

泰安高新区税务局 徂汶景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1年3月31日



附件



验证手机号码：需要填写手机号码，和图片验证码，填写正确无

误后，显示出填写短信验证的输入框。

如果填写的手机号码错误，会提示“对不起，您填写的手机号错

误！”。

如果填写的手机号码已注册，系统会提示：手机号码已被注册。



如果没有注册过，页面会跳转到填写账号信息页面。

填写账号信息：根据文中提示填写相关信息，密码在设置的时候建议

输入字母与数字混合密码。输入完成后点下一步，进步验证身份页面。

标注有*项目，为必填项。

需要填写的信息主要有：

1) 用户名（选填）；

2) 密码（必填，建议输入字母与数字混合官密码）；

3) 确认密码（必填）；

4) 电子邮箱（选填）。



登录名默认为用户手机号

验证身份：进入“验证身份”页面，系统默认“申请人身份所在地”

为【中国大陆】。

“申请人省份所在地”会有三个选项：中国大陆、中国港澳台、海

外其他。以下信息填写时，要与证件上的信息一致！

在选择“中国港澳台”的时候，有【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下】和



【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】两个选项，证件类型要根据自己证件来选

择。

选择【海外其他】时，国家要选择正确，需要选择一下，不能使

用的默认国家选项。

注册成功进入“完成”页面，可以点击立即登录跳转到登录页面进



行登录。

2、单位信息绑定

1）个人注册完成后，重新打开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

(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)，

点击网站右上角的登录按钮，打开个人用户登录页面。如下图

2）先进行个人登录操作，如下图

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


3）登录成功后，会看到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右上角显示登录人

的姓名和个人中心栏目，则表示登录成功，如下图

4）点击个人中心，打开个人中心页面,选择单位绑定进行单位信

息绑定，如下图

5）点击单位绑定，打开单位绑定信息页面，如下图



法人信息包括法人姓名和法人手机号，必填。下一步是填写单位

信息，如下图

单位信息包括统一社会信用编码，单位名称和单位地址信息，必

填。下一步是联系人信息，如下图

联系人信息包括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，系统根据注册信息自动

回填，无需输入。

6）点击完成按钮，单位信息绑定完成。

提示：如果点击完成按钮提示“单位信息校验失败，请核对，点



击确定提交后台审核！如有疑问请拨打 0531-86158985咨询”的消息

提示。是因为当前的单位信息未存在系统的单位信息库内。你只需要

点击确定按钮，我们后台服务人员会及时进行审核通过操作，如再有

疑问可以拨打 0531-86158985咨询。

图：提示框

3、就业申报

1）在完成用户注册和单位信息绑定后就可以进行就业申报工作

了。首先打开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(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),登录成

功后。点击网上办事下的就业申报图标，如下图

2）点击就业申报按钮，会打开办事指南页面，如下图

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


3）点击在线申报按钮后，会打开填写申请页面，如下图

4）填写表单信息。表单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人员名单两部分。

基本信息的企业信息项，系统会自动回写用户注册时填写的企业信

息，不需要输入。

用户只需选择审批地市、区县；人员名单是录入企业在职残疾人

员工的基本信息，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、用工类型等并且

上传附件。如下图



提示：可以通过增加按钮逐条新增人员信息，也可以通过 excel模板形式批

量导入。增加人员信息完成后，再上传附件信息，如下图

5）填写完信息后，勾中同意以上声明框后，点击保存按钮是暂

存填写的信息，并不提交审批。点击提交按钮，则将该申请提交审批。

如下图



4、暂存的申请、已提交申请的办理进度查看和被退回申请的操作。

1）打开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(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)，登录成功后，

点击个人中心按钮，如下图

2）点击个人中心按钮，会打开个人中心功能页面，如下图

个人中心可以查看暂存的申请、已提交申请的办理进度及被退回

http://service.sddpf.org.cn/


后的申请可以再次通过点击详细信息按钮进行修改操作，再次保存提

交。

技术支持电话：0531-86158985


